市文化新闻出版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

审批流程图


需提供的材料：1、申请报告；2、企业或单位名称标准书；3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4、经营场所证明材料（房产证明或租房意向书复印件）；5、资金信用证明；6、企业章程。






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






未通过审查，不批准





自受理申请之日起


20个工作日内





市文化新闻出版局“365”文化窗口受理





由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审查，提出意见





市文化新闻出版局领导审批





公安机关审核合格的，发给批准文件





发给同意筹建的批准文件








到同级公安机关申请信息网络安全和消防安全审核





申请最终审核，由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进行实地检查并依法审核，提出意见





市文化新闻出版局领导审批





市365文化窗口发给许可证





向社会公开





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



15个工作日内





按有关规定公示








